高雄市原住民職業教育訓練補助計畫
一、為培養本市原住民技術專長，鼓勵參加職業訓練，增進就業能力，特訂定本計畫。


二、凡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原住民應職業訓練需求，並參加下列機構舉辦之各種職業教育訓練者，均可申請補助。


(一)各級公私立學校或附設教育推廣中心舉辦之日夜間職業訓練。
(二)立案之民間職業教育訓練機構舉辦之日夜間職業教育訓練。
(三)立案之補習教育機構舉辦之原住民公務人員特考班(全科班或衝刺班)。
同年度每人以補助一種職業教育訓練為原則，原住民特考班補助以二年(每年補助一次)為限。同年度職業教育訓練、原住民特考班補助，每人擇一申請補助。
三、檢附證件：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需註記原住民身分及族別）。

（三）繳費收據正本。

（四）結業（訓）證書或證照影印本，原住民特考班上課證正本、准考證影印本。

（五）民間職業訓練機構及補習教育機構之立案證明影本。
（六）工作證明文件（在職證明正本或工作識別證影本，失業者請檢附求職登記證明，該項證明請至原民會就業服務台辦理）。

（六）金融存摺封面影本一份，並書明支局、支庫、分行名稱。

四、補助金額：

(一) 完成職業教育訓練者，補助學費、材料費等二分之一費用，最高新臺幣壹萬元。

(二) 原住民特考班補助學費最高新臺幣壹萬元(依實際繳費金額補助二分之一)。

五、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本會第二組。
(二)作業程序：
1.完成職業教育訓練者於結業(訓)後二個月內，原住民特考班於准考證核發後一個月內，向本會申請。
2.本會於簽辦請款後，補助款逕匯申請者。

六、本計畫所需之經費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款及本會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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